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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二代健保保險費之收取採雙軌制，除既有之一般保險費外，另針對過去未列入費基之 6 項

所得或收入，計收補充保險費（高額獎金、兼職薪資所得、執行業務收入、股利所得、利

息所得、租金收入），102 年度補充保險費共收取了 331 億元，103 年度更可望收到 450 億

元。由於有補充保險費的財源挹注，致使一般保險費費率得以有調降空間，由施行前之

5.17%調降為 4.91%。 

二、另依健保署財務資料，估計若 104 年一般保險費率降至 4.09%、補充保費率降至 1.67%，以

一家 4 口、雙薪收入各 5 萬以上來計算，一個月可節省 500 多元的健保費，一年則可省下

6,000 多元，且每年安全準備金至少都可累積 2,000 億以上。 

三、為減輕健保對一般家庭所帶來的負擔，建請考量於健保財務狀況良好下，浮動調降健保一

般保險費費率與補充保費費率，以符合社會各界對健保一般保費降價之期待。 

（五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近期原住民族進行傳統祭儀，前往傳統領

域狩獵遭到警察機關移送法辦案件有增加趨勢。而族人上山從事

傳統謀生及文化傳承長年受到野保法、槍砲彈藥管制條例、森林

法等法律限制，造成族人進行狩獵時受到極大壓力，也造成狩獵

傳統文化逐漸消逝，要求放寬現行相關法規對原住民因傳統文化

需要狩獵之限制，讓原住民傳統文化得以傳承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狩獵原本就是原住民的生活傳統，打獵也不只是殺戮，而是文化的基本意涵，透過狩獵技

巧的傳承讓文化、智慧、精神得以代代相傳，而獵人捕獲獵物後，更被視為男子成年的一

大象徵。且原民的狩獵文化並非見動物就殺，在狩獵之前必須嚴格遵照許多禁忌如禁欲、

不得獵殺幼獸、不可多殺，還有狩獵後必須分享等文化，皆是原住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，

更是台灣彌足珍貴的傳統文化。 

二、台東卑南族「大獵祭」在上月底展開，本該是族人歡慶的節日，卻遭台東縣警局已參與人

員不符已核准名冊，逕自將卑南族獵人移送法辦依照。依據「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

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」規定，原住民於歲時祭儀上山狩獵時，必須於一

個月前附上身分證、獵槍合法執照等，向地方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，經過縣市政府審核通

過才得以合法狩獵。然現今原住民部落人口外流，族人大多在外工作，實在難以要求他們

一個月前就確定是否返鄉參與祭典；此次被逮捕的人中，有三位都是因臨時決定返鄉，因

而未在申請名單上，顯見現今相關法令並無法合乎原住民族實際生活現況。 

三、政府在維護台灣文化多樣性的目標下，保存原住民傳統文化，理應制定符合現實的法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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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保障狩獵權，就該給予原民相當的信賴與自由，行使狩獵的權利，不該事事皆以防弊心

態管控，而要給予原住民族一個可以施展的空間，讓原住民孩子從生活中代代相傳，爰此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，要求行政院立即邀集相關單位放寬申請認定標準，保障原住

民族因傳統文化及祭儀上狩獵的權利。 

（六）本院廖委員國棟，鑒於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，政府應在一

百零二年五月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五年內，讓具有原住民族身

分之教師比率，不低於學校教師員額三分之一或不得低於原住民

學生占該校學生數之比率。然礙於現行取得正式老師資格者，均

由各縣市辦理教師甄試，應試及格者方獲得正式教師資格。而現

今台東縣一千八百名教師，原住民籍教師人數僅二百七十二人，

103 年招考及格之原住民教師也才廿一名，如仍採行原有教師甄試

制度，台東縣及花蓮縣五年內具原住民身分之教師員額將無法達

成法定目標，顯見原住民籍教師之養成有必要修正，要求行政院

邀集相關部會於半年內研擬相關措施，逐年增加原住民公費教師

人數，以達到原住民教育法原設定之目標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原住民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「原住民族中、小學、原住民教育班及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

任教師甄選，應於當年度教師缺額一定比率聘任原住民各族教師；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

二年五月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五年內，其聘任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比率，應不得低於

學校教師員額三分之一或不得低於原住民學生占該校學生數之比率。」 

二、而目前師資之養成雖已開放各大學院校設立師資培育中心，讓教師不在僅是由師範院校培

育，然正式教師之取得仍要經由教師甄選及格後方可取得，但台灣在少子化的效應使得許

多學校出現超額教師，而學校擔心少子化會在未來衍生超額教師，因而遇缺不補，以代課

教師頂替，停止招募新進教師，使得流浪教師問題逐漸嚴重。原住民地區的中小學本就偏

遠，常有代課代理老師一招在招均無人報考，為保障這些偏遠及原住民地區學生的受教權

益，乃設置公費教師缺額，借契約規定讓老師可以較長的時間任教，而不會出現經常有老

師異動的現象。 

三、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25 條的訂定，為保障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發展，解決目前原住民籍教師

面臨師資斷層及傳承危機，然現行教師甄選制度較不利原住民籍教師的聘用，而教師甄試

有其公平性，如降低原住民籍教師及格分數，恐讓大眾質疑原住民籍教師程度，因此增加

原住民籍公費教師惟目前較可行方式，爰要求教育部於半年內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及經費，


